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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分配與

「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」作業 

I.作業要項表  

項目編號 會 1-02 

項目名稱 
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分配與「分期實

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」作業 

承辦單位 會計室 

相關單位 各處室 

辦理時間 
第一期：每年 1月 1日至 2月 9日 

第二期：每年 7月 1日至 8月 9日 

作業時間 20天 

注意事項 一、各業務單位分配應切合實際情況，妥為規劃。 

二、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以每半年為一期，承辦人員應

於每期開始 20 天內（1 月 20 日及 7 月 20 日前），編送 8

份（另附檢核表 1 份）報中辦核定；經核定後於預算執行

期間，遇有重大變動時，應即修正再陳報中辦核定。 

三、每年 7月至 12月行政院核定購建固定資產先行辦理於以後

年度補辦預算案件，應同步修正「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

表」。 

四、應注意立法院於審議預算案時是否有刪減，凍結預算或附

有須俟某一條件完成始得動支之決議事項，必須於編製「分

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」時予以配合處理者。 

五、表件內容包括：封面、目錄（非必要表件）、總說明、收支

估計表、主要營運項目實施估計表、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實

施估計表、法定預算分配表、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可用預算

分配表等表。 

六、承辦人員編製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時，應注意核實估算

各項估計數並分析其差異原因，總說明之內容應與各表內

容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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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法令 一、預算法第 87條 

二、中央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6、7、8、21點 

三、中央政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

辦理方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一、 基金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之補救： 

(一) 會計室予每年 10月會將下年度基金預算下授經費及資

本設備(預算案)委請各處室，依計畫實施進度，分配預

算支用月份，並填具「歲出預算分配表」，送會計室彙

辦。 

(二)會計室參照各處室編列之歲出預算分配表及本年度基金

預算執行數分配，擇期委請校長、秘書、各處室主管、

庶務組長及設備組長召開分配預算協商會議。 

(三) 預算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，會計室就分配預算會議決 

議，編製第一期實施計劃及收支估計表，陳報教育部中

辦室。 

二、 基金預算獲立法院審議通過： 

  (一)會計室於法定預算公佈後，就法定預算範圍內及分配預

算會議決議，依主管機關規定期限編製第一期實施計劃

及收支估計表，送教育部中辦室轉陳。 

  (二)依實際執行進度及規定期限編報收支估計執行績效報

告，並籌編第二期實施計劃及收支估計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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Ⅱ.國立嘉義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分配與

「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」作業流程圖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各業務單位妥為規畫填具歲出
預算分配表，送會計室彙辦（10
月中旬） 
 
 

 

召開分配預算會議 

開始 

會計室編製第 1實施計劃及收支

估計表(預算案)，陳報教育部中辦
室。 

會計室編製分期實施計劃及收支估

計表(法定預算)，送教育部中部辦公

室轉陳。 

結案 

依據預算法及中央

政府總預算附屬單

位預算執行要點辦

理 

依據預算法及中央政

府總預算附屬單位預

算執行要點辦理 


